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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266

股票名称：北京城建 编号：

2019－36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7月25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讯方式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城建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申请6亿元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建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大兴支行申请开

发贷款人民币6亿元，期限5年，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贷款用于大兴

区采育镇区01-0119地块项目建设，并由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授权，上述担保已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发布的2019-37号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66

证券简称：北京城建 公告编号：

2019-37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北京城建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北京城建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截止目前公司对新城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0亿元

（不含本次6亿元）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于2019年7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城建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农业银行

申请6亿元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城公司目前正在开发大兴采育项目，为保证新城公司正常经营资

金需要，新城公司向农业银行大兴支行申请开发贷款人民币6亿元，期限5年，贷款利率不高

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贷款用于大兴区采育镇区01-0119地块项目建设，并由公

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新城公司成立于2006年05月23日，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兆彦，是北

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泽大街65号。经营

范围：投资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一级开发、规划、设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

屋拆迁。

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新城公司资产总额4,511,138,980.57元，负债总额4,149,

879,651.14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3,912,210,954.83元，营业收入11,949,912.04元，净利

润-20,622,349.01元，净资产361,259,329.43元。

截止至2019年3月31日， 新城公司资产总额4,678,983,141.34元， 负债总额4,319,

913,191.16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4,082,244,494.85元，营业收入2,969,371.92元，净利

润-2,189,379.25元，净资产359,069,950.18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新城公司向农业银行大兴支行申请开发贷款人民币6亿元，期限5年，贷款利率不高于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贷款用于大兴区采育镇区01-0119地块项目建设，并由公司

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贷款担保议案，同意新城公司向农业银行大兴支行

申请开发贷款人民币6亿元，期限5年，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贷款用

于大兴区采育镇区01-0119地块项目建设， 并由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新城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且新城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

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全资子公司担保情况如下表：

单位：亿元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占净资产比例 担保总额 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全资子公司 178.65 76.19% 357.07 152.27%

控股子公司 43.04 18.35% 64.79 27.63%

合计 221.69 94.54% 421.86 179.91%

注：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新城公司2019年3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496

证券简称：恒为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52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31,505,310.34 218,575,877.91 5.92%

营业利润 59,934,702.64 54,350,618.54 10.27%

利润总额 59,776,172.44 55,298,310.52 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226,414.16 46,083,016.94 1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7,916,596.21 43,031,406.68 1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76 0.3258 12.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8% 6.79% 减少0.1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76,063,470.81 913,640,809.86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21,859,108.78 751,345,032.86 9.39%

股 本 142,722,821.00 142,060,000.00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76 5.29 8.8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公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9年上半年，受益于运营商网络升级扩容、各领域大数据应用的深化开展、国家对信息产业国产

自主可控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持续提升等趋势的影响，公司加强产品研发力度，积极拓展市场业务，在网

络可视化基础架构等领域内均取得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2019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31,505,310.34元， 同比增长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2,226,

414.16元，同比增长13.33%；公司总资产为976,063,470.81元，同比增长6.83%。

2019年上半年因员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正在实施中，如扣除因此而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360,662元，同比增长22.10%。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但本公告所载2019上半年主要财务

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各项财务指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45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39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宏科技” ）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周经成先生

的通知，获悉周经成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万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周经成 否 750

2019年7月24

日

2020年7月23

日

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8.76% 个人资金需求

合计 750 18.7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462,873,491股。周经成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9,979,720股，占公司总股本8.64%。其

中质押股票累计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62%，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18.76%。

三、其他说明

周经成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若后

续出现平仓风险，周经成先生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周经成先生的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明细

2、股份质押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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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

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

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

因原激励对象李超等6人已离职，杨利娟被选为监事，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公司决定注销李超等3人已获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625万份；另有，因股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五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条件未达成，故根据《克

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决定注销首

次授予部分所涉及的15名激励对象第五个行权期已获授的未满足行权条件的70.2万份股

票期权， 注销预留授予部分所涉及的7名激励对象第四个行权期已获授的未满足行权条件

的7.125万份股票期权。 综上，合计注销2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未满足行权条件的79.95万份

股票期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2019年7月25日， 公司已完

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剩余数量为0份，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剩余数量为0份。 至此，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结束。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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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

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7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07月12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7） 和《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6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东大会

的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07月2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

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 07月 24�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权类型

1 南县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08,745,391 33.07 人民币普通股

2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370,000 9.84 人民币普通股

3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克明面业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

16,177,731 4.92 人民币普通股

4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克明面业2号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92,530 4.59 人民币普通股

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深

5,447,877 1.66 人民币普通股

6 津杉华融（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39,056 1.41 人民币普通股

7 陈源芝 4,415,500 1.34 人民币普通股

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4,306,387 1.31 人民币普通股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18,600 1.10 人民币普通股

10 陈晓珍 2,875,000 0.87 人民币普通股

二、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 07月 24�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权类型

1 南县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08,745,391 33.07 人民币普通股

2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370,000 9.84 人民币普通股

3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克明面业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

16,177,731 4.92 人民币普通股

4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克明面业2号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92,530 4.59 人民币普通股

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深

5,447,877 1.66 人民币普通股

6 津杉华融（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39,056 1.41 人民币普通股

7 陈源芝 4,415,500 1.34 人民币普通股

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4,306,387 1.31 人民币普通股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18,600 1.10 人民币普通股

10 陈晓珍 2,875,000 0.87 人民币普通股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7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

2019-062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通知，获悉其将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孙清焕 是 7056.20 2019年7月24日 2020年7月24日

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9.86%

公司生产

经营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孙清焕先生持有公司715,420,60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6.02%。孙清焕先生处于

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477,311,999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6.72%，占公司总股本的37.37%。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

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如后续

出现平仓风险，孙清焕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

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19-037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东吴春红女

士、廖道训先生（以下简称“吴春红”“廖道训” ）通知，获悉吴春红、廖道训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

押，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要求，对具体

事项公告如下：

吴春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十名一致行动人）之一，因个人原因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1527万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7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该部分股权质押期限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2020年7月24

日止。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15.60%，占公司总股本的2.18%。 截止本公告日，吴春红共持有本公

司股票97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98%，其中股票质押合计512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2%，占其个

人所持公司股份的52.36%。

廖道训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十名一致行动人）之一，因个人原因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840万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7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该部分股权质押期限自2019年7月25日起至2020年7月23日

止。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42%，占公司总股本的1.20%。 截止本公告日，廖道训共持有本公司

股票89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3%，其中股票质押合计28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5%，占其个人

所持公司股份的31.85%。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十名一致行动人共持有本公司股票388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39%，其中

股票质押合计193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59%，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9.82%。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83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2019-027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联合” ）

通知，获悉天润联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天润联合集团有

限公司

是 50,000,000 2019年7月24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之日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威海分行

28.57% 融资

合计 50,000,000 28.57%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天润联合持有本公司股份174,991,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52%；天润联合所

持本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数量为50,000,0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28.57%，占公司总股本的4.43%。

天润联合与邢运波、孙海涛、郇心泽、于作水、曲源泉、洪君、徐承飞、林国华、鞠传华、于树明、于秋明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润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37,82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3%；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50,000,000�股，占天润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的11.42%。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510

证券简称：新金路 公告编号：临

2019-43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7月25日获悉，公司第二大

股东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马公司” ），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四川金海马实业

有限公司

是 44,843,050

2019年7月 25

日

2019年12月20日

华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91.37% 融资

合计 -- 44,843,050 -- -- -- 91.37%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海马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49,078,3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6%，其所持公司

股份累计被质押44,843,05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1.37%，占公司总股本的7.36%。

2.金海马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江东先生的下属控股企业，为刘江东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江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金海马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8,606,78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1.11%， 合计累计被质押124,363,050股， 占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96.70%,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1%。

三、备查文件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9-175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7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站公告，会议于2019年7月25日下午2：30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

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6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至7月25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下午15:

00至7月25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

栋1楼0116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

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国辉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人， 代表股东2名，代

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555,163,71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6.15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人数为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192,2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56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11人，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556,355,918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26.2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

192,2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562％。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逐项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周国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091,82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25%； 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928,105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7.8481%。

周国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1.02、选举陈伟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191,82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05%； 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028,111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86.2365%。

陈伟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1.03、选举姚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203,82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727%； 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040,105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87.2425%。

姚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2、逐项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李罗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091,82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25%； 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928,105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7.8481%。

李罗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2.02、选举张顺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091,82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25%； 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928,105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7.8481%。

张顺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2.03、选举张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091,82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25%； 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928,105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7.8481%。

张翔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2.04、选举毕晓婷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103,82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47%；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940,105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8.8546%。

毕晓婷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3、逐项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许驷菁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096,52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34%； 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932,805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8.2423%。

许驷菁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时为止。

3.02、选举林善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556,091,82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25%； 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928,106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7.8482%。

林善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时为止。

4、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556,091,8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25％；反

对26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75％；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8,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77.8477％； 反对

26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2.1523％；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怡美商贸有限公司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63,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7857％；反

对1,1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214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沈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自贸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省怡亚通深

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63,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7857％；反

对1,1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214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6,084,5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12％；反

对27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8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美利美生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汉口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63,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7857％；反

对1,1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214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鑫蒙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55,163,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7857％；反

对1,1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214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

行保函的议案》

同意556,084,5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12％；反

对27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8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惠州市安新源实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

行保函的议案》

同意556,084,5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512％；反

对27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48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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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7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7月25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

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一、 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同意选举周国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

同意选举陈伟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周国辉、张顺和、毕晓婷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张顺和先生为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三年， 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

件）

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翔、张顺和、陈伟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张翔先生为薪酬

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翔、陈伟民、毕晓婷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张翔先生为提名

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周国辉、李罗力、姚飞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周国辉先生为战

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国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伟民、李倩仪、丰伟、李程、夏镔、莫京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莫京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

详见附件）

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夏镔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

历详见附件）

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常晓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欧君明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5日

附件：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候选人简历：

周国辉，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深圳大学电子与计算机专业毕业，英国威尔士大学

工商管理学硕士。 现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 周国辉先生持有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

的股权，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

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候选人简历：

陈伟民，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北京大学电子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学士学位，中

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经济师。 2004年6月起任本公司风控总监职务，现任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陈伟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

1、周国辉，详见前述董事长简历。

2、张顺和，男，1952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机电专业。 2004年5月至

2013年7月任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所长； 现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合伙

人）深圳分所负责人、监事会主席；中京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人。 自

2016年6月起任怡亚通独立董事，兼任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中煤汇

峰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及深圳市会计协会秘书长。

截止公告日，张顺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3、毕晓婷，女，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2010年3月至

2013年12月，任深圳宝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2014年2月至今，任北京德恒（深圳）

律师事务所律师。

截止公告日，毕晓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简历

1、张翔，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2009年9月至今

任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业律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聘为

实务指导教授，担任深圳市律师协会监事和芜湖市政协委员。 2016年6月起任怡亚通独立董

事，兼任安徽太平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截止公告日，张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2、张顺和，详见前述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

3、陈伟民，详见前述副董事长简历。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简历

1、张翔，详见前述薪酬委员会成员简历。

2、陈伟民，详见前述副董事长简历。

3、毕晓婷，详见前述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

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简历

1、周国辉，详见前述董事长简历。

2、李罗力，男，1947年出生，中国国籍，南开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 现为南开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物价总局物价研究所副所长、深

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深圳市信息中心主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工作）等职。 现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深圳）副理事长、深圳市马

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名誉会长兼执行长等职。 2016

年6月起任怡亚通独立董事，目前兼任深圳市赛格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公告日，李罗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3、姚飞，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67年9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

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历任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任昆仑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海通昆仑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黑龙江龙煤矿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现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深圳市丝路

发展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公告日，姚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现任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总经理简历

周国辉，详见前述董事长简历。

副总经理简历

1、陈伟民，详见前述副董事长简历。

2、李倩仪，女，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深圳大学英语专业毕业。2000年11月历任深圳市

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

截止公告日，李倩仪女士持有公司600,050股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丰伟，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物理专业。 1995年至

1999年任职于大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1999年至2005年任职于大连海铭科技有限公

司；2005年至2007年任职于毕博全球开发中心；2007年加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现任公司首席信息官。

截止公告日，丰伟先生持有公司300,000股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形。

4、李程，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复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MBA）。

历任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广东广盐乳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战略招商部部长。

截止公告日，李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夏镔，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2001年6月至2007年11

月，在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法律顾问、高级法务专员。 2007年12月至2017年

12月，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副总监。 2017年12月5日至今，任深圳市怡

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截止公告日，夏镔先生持有公司10,000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中关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任职

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经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通讯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

联系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0755-88393322-3172

邮箱：002183@eascs.com

6、莫京，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会计师。 曾任职深圳市兴鹏

海运实业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金钱饲料（珠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高速公路石油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2年10月至今，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财务总监

职务。

截止公告日，莫京先生持有本公司20,0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财务总监简历

莫京，详见前述副总经理简历。

董事会秘书简历

夏镔，详见前述副总经理简历。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常晓艳，女，1980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1999年至2002年，任职于深圳市兆富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2002年至2005年， 任职于大鹏网络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

2005年6月加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常晓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通讯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

联系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0755-88393322-3172

邮箱：002183@eascs.com

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欧君明，男，41�岁，中国国籍，天津财经学院会计专业毕业，学士学位。

1999�年 7� 月至2002� 年 12� 月于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任项目经理；2003� 年

1月至2004�年 6�月于 TCL� 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任主管；2004� 年 7� 月至2006� 年 5

月于 TCL�显示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任财务副经理；2006� 年 6� 月加入深圳市怡亚通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公司审计部副经理、审计部负责人、深度业务集群财务副总

监、稽核部负责人。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9-17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7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7月25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应

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讨论后，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少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7月25日

附件：

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少忠，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多家贸易公司总经理，1997� 年 至今在本公

司工作，历任物流部主管，总裁办副主任。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公告日，张少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